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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世界变乱交织、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新时期,上合组织顺应和

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开创了一种新型发展模式——— “上合模式”。
明确这种模式的核心特征、发掘该模式生成的内在动力,对整体把握上合组织的

新发展、推动该组织行稳致远有所裨益。文章通过结合地区主义及其他相关理论

构建分析框架研究发现,上合组织的新发展已成为全球地区主义实践的一个典型

案例,开创了地区主义的 “上合模式”。“上合模式”的核心特征有三:践行 “反
霸权、制度化”的 “国家主义”理念;遵循 “大国引领、中小国平等决定”的

“开放外溢”路径;拓展 “以中亚为核心区、周边为重要延伸”的 “跨地区合作”
定位。“上合模式”在理念践行、路径遵循和地区定位方面均表现出超越 “欧盟模

式”“东盟模式”“北约模式”的新特征。“理念践行”培育集体认同、“中俄引领”
构筑新型伙伴关系网络、“对外开放”强化地区代表性,这些蕴含着 “上合模式”
生成的内在动力,同时也隐含着上合组织的发展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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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阻碍。俄乌冲突加速了世界格局的调整与变革,致使国际社会经历多边

或单边、开放或封闭、合作或对抗的重大考验。值此大变革大调整的新时

期,上海合作组织 (下文简称 “上合组织”)于2023年7月4日以视频方式

召开了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与会各成员国正式接纳伊朗为成

员国,签署白俄罗斯加入上合组织义务的备忘录,重申 “将基于彼此利益,
从解决地区和世界性问题的共同立场出发,根据 《联合国宪章》和 《上合组

织宪章》的宗旨原则及国际法准则,同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开展广泛合作”,
“共同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

共同体”,① 为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确定性。
自成立以来,上合组织在制度建设与完善、理念培育与内化、合作深化

与扩展、成员扩容与协调、对外交流与协作等诸多方面不断取得新发展。期

间,上合组织以 “上海精神”为根本宗旨,积累了坚持 “政治互信” “互利

合作”“平等相待”“开放包容”“公平正义”等重要成功经验,“逐步成功探

索出一条新型国际组织成长壮大之路”。② 这种新型国际组织成长壮大之路,
正是上合组织取得新发展的集中体现,可被视为 “上合模式”。探究 “上合

模式”的核心特征和该模式生成的内在动力是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为此,
本文尝试结合地区主义及其他相关理论构建分析框架,阐释 “上合模式”的

核心特征,发掘该模式生成的内在动力。本研究有助于更加深入地认识上合

组织的发展态势、发展韧性和发展动力,进一步明确百年大变局下该组织的

战略定位,即 “上合模式”如何引领该组织不断发展壮大。

一、既有相关研究及其不足

冷战结束后,受美苏两极权力竞争格局束缚的地区合作的潜力得到充分

释放和强化,地区合作实践的自主性显著提升、受到霸权干扰的程度大幅下

降。由不同地区国家组建或者参与的地区合作组织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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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新德里宣言》,上合组织官网,2023年7月4日,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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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了不同的 “新地区秩序”(newregionalorders),① 同时表现出不同的特

征。在这样一个全新的、地区化的世界中,② 上合组织及其发展表现出鲜明

的特色,逐渐探索出一种新型发展模式,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兴趣。本

文基于地区主义视角归纳上合组织的发展特征和发展模式,将依次回顾聚焦

该组织发展的这两类研究的状况。依照区分研究目的的方式进行文献回顾,
有助于更加清晰地认识上合组织的发展特征与发展模式的异同。

(一)基于地区主义视角的上合组织发展特征的研究

作为诞生于新地区主义浪潮的地区合作组织,上合组织的发展符合新地区

主义的界定。新地区主义是指既定地理区域内的国家 (和非国家行为体)基于

共同利益与理念,自发地开展持续性多边合作的实践进程,致力于实现多个领

域的共同目标。上合组织是由地理上毗邻的 “上海五国”协同乌兹别克斯坦自

发建立的地区合作组织,后又启动扩员程序,陆续接收其他周边国家为成员

国、观察员国及对话伙伴,致力于通过相互合作与协调应对地区共同挑战,实现

在政治、安全、经济、人文、对外交往等领域的共同目标。鉴于此,不少国内外

学者都从地区主义的视角出发,分析该组织及其发展过程中体现出的鲜明特征。
在将上合组织视为 (新)地区主义合作组织的基础上,国内外学者的研

究主要体现出两种关注重心。一是上合组织的核心地区。部分学者强调,上

合组织是聚焦中亚的新地区主义合作组织,③ 具有 “综合性”“无霸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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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中亚地区主义与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生成》,载 《教学与研究》2016年第10期,第79~87页;

SunZhuangzhi,“NewandOldRegionalism:TheShanghaiCooperationOrganizationandtheSino-
CentralAsianRelations”,TheReviewofInternationalAffairs,Vol.3,No.4,2004,pp.600-612;

RoyAllison,“Regionalism,RegionalStructuresandSecurityManagementinCentralAsia”,International
Affairs,Vol.80,No.3,2004,pp.463-483;RoyAllison,“VirtualRegionalism,RegionalStructures
andRegimeSecurityinCentralAsia”,CentralAsianSurvey,Vol.27,No.2,2008,pp.185-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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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化”等特征。① 还有学者将上合组织界定为欧亚地区主义合作组织,② 认

为该组织开辟了亚洲地区合作新模式,③ 实现了非西方地区主义身份的拓

展。④ 二是上合组织的主导国家。一些学者将上合组织视为中国主导、服务

于中国和平崛起的新地区主义合作组织,兼具 “软”(促进地区意识)、“硬”
(签署国家间官方协议)、偏好多边经济合作、建立多边互惠关系、推行制度

化规范等特征。⑤ 还有国外学者强调,上合组织是俄罗斯践行欧亚地区主义

理念的重要一环。⑥ 俄致力于践行 “大欧亚”(GreaterEurasia)地区主义理

念,欧亚经济联盟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分别是欧亚经济和安全一体化的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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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zerbaijan,Kazakhstan and Turkmenistan, London: Routledge,2010,pp.101-115;Scott
Blakemore,“ChineseRegionalism:China’sEngagementwithASEANandSCO”,CulturalMandala:

TheBulletinoftheCentreforEast-WestCulturalandEconomicStudies,Vol.11,No.1,2014,

pp.22-28;TeemuNaarajärvi,“China,RussiaandtheShanghaiCooperationOrganization:Bl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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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113-126;ThomasRenard,“StrategicBilateralismorEffectiveMultilateralism? TheEU,the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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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ergingChina-ledRegionalismandSoftBalancing”,EastAsiaSecurityCenter,EastAsia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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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上合组织则是重要补充,① 也是强化与中亚国家关系的地区主义战略支

点。② 此外,在认定中俄 “带头”抵制西方及其 “民主”规范的前提下,还

有国外学者给上合组织贴上 “威权地区主义” (authoritarianregionalism)③

和 “独裁地区主义”(autocraticregionalism)④ 的 “污名化”标签。
(二)上合组织发展模式的研究

有学者也尝试归纳上合组织的发展模式。例如,赵华胜基于对时代、地

域、成员、诉求四个要素的分析,对上合组织的发展模式做出概述: “以后

冷战精神为政治理念,以地区代表为身份定位,以多元文明为共处基础,以

平等为相互关系准则,以地区问题和区域合作为基本议题,以 ‘软约束’为

组织制度,以差异性为发展路径。”⑤ 曾向红、冯峥和薛理泰注意到,与许多

地区合作组织创立和发展遵循从经济领域 “外溢”至安全、政治等领域的新

功能主义路径截然不同,上合组织的发展起源于安全合作,而后将合作扩展

至经济、人文等领域,开创了一种 “逆向外溢”路径。⑥ 曾向红还表示,上

合组织提供了一种 “国情具有显著差异、发展水平极不平衡的国家之间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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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asia”,inPiotrDutkiewiczetal.eds.,EurasiaontheEdge:ManagingComplexity,Lanham,MD
&London:LexingtonBooks,2018,pp.35-52;AlexanderLukin, “Russian-ChineseCooperationin
CentralAsiaandtheIdeaofGreaterEurasia”,IndiaQuarterly,Vol.75,No.1,2019,pp.1-14.

RichardWeitz,“TheCISisDead:LongLivetheCSTO”,CentralAsiaCaucasusAnaly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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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401-430;ElanaWilsonRoweandStinaTorjesen,TheMultilateralDimensioninRussianForeign
Policy,NewYork:Routledge,2009.

AlexanderLibmanandAnastassiaV.Obydenkova,“UnderstandingAuthoritarianRegionalism”,

JournalofDemocracy,Vol.29,No.4,2018,pp.151-165.
TanjaA.BörzelandThomasRisse,“GrandTheoriesofIntegrationandtheChallengesof

ComparativeRegionalism”,JournalofEuropeanPublicPolicy,Vol.26,No.8,2019,p.1234.
赵华胜:《上海合作组织:评析和展望》,时事出版社2012年版,第9~31页。
冯峥、薛理泰:《逆向 “外溢”:上海合作组织的安全合作与扩散》,载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第142~147页;曾向红:《上合实践:国际关系理论的重大创新》,
载 《今日中国》2018年6月11日,http://www.chinatoday.com.cn/zw2018/rdzt/2018shzz/pingl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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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合作的新路径”,“可以将其提炼为一种 ‘基于承认的地区合作模式’。”①

陈亚州将上合组织发展路径概括为:“以多边互动实现价值与规范的社会化,

以集体共识凝聚组织发展的合力,以安全合作引领地区合作向多领域拓展,
以渐进主义推动地区经济合作深入发展,以包容性多边主义实现区域治理方

案兼容共存。”② 陈小鼎、李珊认为,上合组织 “以中南亚为地理依托、以

‘上海精神’为价值规范、以地区问题和区域合作为基本议题、以协商一致

为决策机制”等要素,共同构成了 “上合模式”,具有 “异质性基础上的包

容性”“有限性基础上的聚焦性” “松散性基础上的制度韧性”三大特征。③

此外,还有研究成果零星地提及了 “上合模式”,或未能展开讨论,或未能

较为全面地呈现上合组织发展模式,在此不一一回顾。④

(三)小结

整体来看,两类相关研究均明确提及上合组织发展特征,存在明显共同

之处。既有研究为本文全面认识上合组织发展、探究 “上合模式”提供了参

考,但仍存在亟待完善的地方。第一,部分成果概括的特征未能涉及上合组

织扩员后的新变化。例如,强调上合组织是聚焦中亚的地区主义合作组织,
更多适用该组织扩员前的情况,不太适用该组织扩员后的情况。第二,部分

成果强调的特征代表性不够强。例如,“开放”“综合性”“以地区问题和区

域合作为基本议题”“以协商一致为决策机制”等可以作为许多地区合作组

织的普遍特征,但无法单独作为上合组织区别于其他地区合作组织的标志性

特征。第三,部分成果总结的特征互斥性不强,如将上合组织视为聚焦中亚

或欧亚的地区主义合作组织,没有厘清该组织官方地区定位与实际地区定位

的区别,也没有反映出其实际地区定位的全貌。第四,一些国外成果的观点

有失偏颇,少数带有明显偏见,歪曲了上合组织的形象乃至根本性质,如将

该组织界定为 “独裁地区主义”“威权地区主义”,认为是由中国和俄罗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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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向红:《上海合作组织:实践与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4、282页。
陈亚州:《上海合作组织的区域特色与发展前景》,载 《区域与全球发展》2022年第4期,

第139~145页。
陈小鼎、李珊:《制度认同:扩员后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动力》,载 《当代亚太》2022年第3

期,第113~114页。
例如,有研究成果将上合组织成立初期解决成员国间领土边界问题的成功经验称为 “上合

模式”,参见王会鹏:《上合组织扩员后的领土争端问题:潜在挑战与未来出路》,载 《上海交通大学

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第39~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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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的地区主义合作组织。第五,部分成果启发性地提出上合组织发展模式或

曰 “上合模式”的新思路,如 “基于承认的地区合作模式”,但还没有展开

较为深入的讨论。
客观而言,基于地区主义视角分析上合组织发展特征的研究尚不够系

统,难以从中看到 “上合模式”的出现;上合组织发展模式的研究不够深

入,未能充分彰显 “上合模式”的独特性与超越性。鉴于此,本文尝试整合

既有相关研究的思路与倾向,结合地区主义及其他相关理论构建分析框架,
阐释 “上合模式”的核心特征,发掘 “上合模式”内在生成动力,明确上合

组织的新发展与 “上合模式”之间的关系。

二、地区主义与地区主义合作组织发展模式

地区主义是指,国家 (和非国家行为体)在既定地理区域内采取合作与

协调战略的一种理念和实践进程,旨在实现特定或多议题领域的共同目标。①

在践行地区主义理念的过程中,地区合作组织扮演的角色和产生的影响越来

越重要,并形成了一些典型的地区主义合作组织发展模式。在认识和理解地

区主义的基础上,厘清地区主义合作组织发展模式的生成要素,能够为研究

“上合模式”、整体把握上合组织的新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认识和理解地区主义

早期的地区主义理论主要是关于欧洲一体化实践的研究。新功能主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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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界定地区主义时,作者参考了部分国内外学者的定义,参见 MuthiahAlagappa,“Regionalism
andSecurity:A ConceptualInvestigation”,in Andrew MarkandJohn Ravenhilleds.,Pacific
Cooperation:Building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gimesinthe Asia-Pacific Region,Boulder:

WestviewPress,1995,p.158;AndrewHurrell,“RegionalisminTheoreticalPerspective”,inLouise
Fawcettand Andrew Hurrelleds.,Regionalismin World Politics:RegionalOrganizationand
InternationalOrder,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5,pp.37-73;MichaelSchulzetal.,
“AFrameworkforUnderstandingRegionalization”,inMichaelSchulzetal.eds.,Regionalizationina
Globalizing World:AComparativePerspectiveonForms,Actors,andProcesses,London:Zed
Books,2001,p.5;LouiseFawcett,“ExploringRegionalDomains:AComparativeHistoryofRegionalism”,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80, No.3,2004,p.433; Martin Griffiths et al.,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KeyConcepts,NewYork:Routledge,2007,p.280;朱锋:《东亚需要什么样的区

域主义? 兼析区域主义的基本理论》,载 《太平洋学报》1997年第3期,第34页;耿协峰:《新地区

主义与亚太地区结构变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7页;耿协峰: 《重塑亚洲观念:新地

区主义研究的中国视角》,载 《外交评论 (外交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第15~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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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当时地区主义研究的代表性理论之一,将欧洲一体化作为地区主义的典

范,致力于将欧洲一体化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复制到其他地区。随着新功能

主义因无法有效解释欧洲一体化的新发展而走向没落,这个愿望也随之破

灭。① 尽管传统欧洲一体化理论研究与合作实践为非西方地区主义的初步发

展提供了重要参照,但 “欧洲中心主义” (Euro-centrism)僵化范式在很大

程度上限制了非西方地区主义研究与实践的进一步发展。
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地区集团化

趋势越发明显。新兴地区合作机制的相继出现并蓬勃发展,如北美自由贸易

协定、南非发展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 “上海五国”会晤机制等,共同形

成了新地区主义浪潮,对冷战期间以欧洲一体化为典范的旧地区主义形成冲

击。在这样一个多极化的 “地区世界”(worldofregions)中,② 地区主义逻

辑逐渐开始主导对不安全局势的管控,国家也愈发倾向于在地区内部建立合

作组织应对共同挑战,抵制外部势力干预。③ 与此同时,新地区主义研究中

的 “比较地区主义”(comparativeregionalism)路径日益兴起,将欧洲一体

化进程纳入全球框架之内,与非西方地区主义进行比较,以期超越 “欧洲中

心”的旧地区主义研究范式。
与旧地区主义相比,新地区主义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非西方地区主义实

践的广泛出现。从这个角度来看,新地区主义无疑是与以欧洲一体化为典范

的旧地区主义的分野。④ 此外,旧、新地区主义的区别还在于:第一,旧地

区主义生成于冷战两极格局,新地区主义发展于全球化加速推进的后冷战时

期,希望通过平等的地区合作构建有别于美国单极秩序的多极化世界秩序;
第二,旧地区主义更多是大国 “自上”(fromabove)发起的进程,新地区主

义则是地区内的自发进程,参与方主要通过协调与合作方式应对和解决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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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新功能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厄恩斯特·哈斯 (ErnstB.Hass)于1975年出版专著,对新功能

主义进行深刻反思,新功能主义的相关研究也随之没落。参见ErnstB.Hass,TheObsolescenceof
RegionalIntegrationTheory,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75。

PeterJ.Katzenstein,A WorldofRegions:AsiaandEuropeintheAmericanImperium,

Ithaca:CornellUniversityPress,2005.
AndrewHurrell,“OneWorld? ManyWorlds? ThePlaceofRegionsintheStudyofInternational

Society”,InternationalAffairs,Vol.83,No.1,2007,p.131.
FredrickSöderbaumandAlbertaSbrangia,“EUStudiesandthe‘NewRegionalism’:What

CanBeGainedfromDialogue?”,JournalofEuropeanIntegration,Vol.32,No.6,2010,pp.563-
582.



 □ 当代亚太 

全球问题;第三,在经济和安全等领域,旧地区主义是 “内向的”(inward-
oriented)、保护主义的和封闭的,新地区主义是开放的,与相互依赖的世界

经济政治兼容;第四,旧地区主义聚焦特定的合作领域,主要包括经济和安

全领域,新地区主义则涉及经济、安全、政治、环境等诸多领域的正式与非

正式合作;第五,旧地区主义的主要参与者是地理上临近的主权国家,新地

区主义成型于全球化进程或全球结构转型进程中,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参与

到合作的各个层面。① 概言之,与旧地区主义不同,新地区主义是摆脱冷战

束缚、超越 “欧洲中心”的全球现象,② 在地域上更具开放性和 “地区间

性”,③ 关涉更加广泛且复杂的内外联系,④ 是一个综合与多维的自发合作

进程。⑤

整体来看,地区主义理论、实践的发展与全球化密不可分。地区主义在

全球化进程之中不断发展:它既是全球化持续演进的结果,又是对全球化带

来的复杂影响的反应,还是推动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动力。与全球化类似,地

区主义是综合与多维的进程,与国家主义共存于全球化进程之中。一方面,
地区主义在国家主义与全球化之间扮演着桥梁角色,⑥ 与全球化相互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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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BjörnHettne,“GlobalizationandtheNewRegionalism:TheSecondGreatTransformation”,

inBjörn Hettneetal.eds.,Globalismandthe New Regionalism,London:Palgrave Macmillan,

1999,pp.7-8;BjörnHettne,“TheNewRegionalismRevisited”,inFredrikSöderbaumandTimothy
M.Shaweds.,TheoriesofNewRegionalism:APalgraveReader,NewYork:PalgraveMacmillan,

2003,pp.23-24.
FredrikSöderbaum,“Introduction:TheoriesofNewRegionalism”,inFredrikSöderbaum

andTimothyM.Shaweds.,TheoriesofNewRegionalism:APalgraveReader,p.4.
郑先武:《区域间主义治理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38~335页。

JamesH.Mittelman,“Rethinkingthe‘NewRegionalism’intheContextofGlobalization”,

inBjörnHettneetal.eds.,GlobalismandtheNew Regionalism,p.29;JamesH.Mittelman,The
GlobalizationSyndrome:Transformationand Resistanc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

2000,p.113.
BjörnHettne,“GlobalizationandtheNewRegionalism:TheSecondGreatTransformation”,

inBjörnHettneetal.eds.,GlobalismandtheNewRegionalism,pp.7-8;BjörnHettne,“TheNew
Regionalism Revisited”,in Fredrik Söderbaum and Timothy M.Shaw eds.,Theoriesof New
Regionalism:APalgraveReader,pp.23-24.

Jens-Uwe Wunderlich,Regionalism,GlobalisationandInternationalOrder:Europeand
SoutheastAsia,p.47;Norman D.Palmer,The New Regionalism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LexingtonBooks,1991,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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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和促进;另一方面,地区主义与全球化之间还存在着相互制约的紧张关

系,① 地 区 主 义 是 国 家 应 对 全 球 化 负 面 影 响 的 “防 御 机 制”(defense
mechanism)。② 换言之,地区主义和全球化是并行不悖的发展趋势,二者相

互作用、共生并进,③ 是不可分割的一枚硬币的两面。其中,地区主义在本

质上是一种被多维经济和战略因素塑造的政治进程,④ 是以国家为基本生存

和发展单位的人类,为了应对超出国家范畴的地区与全球问题而创造出的治

理模式,并在此过程中尝试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或至少更具适应性的地

区与世界秩序。
(二)地区主义合作组织发展模式的生成要素

在理论层面,旧、新地区主义之间存在明显差异,新地区主义与其派生

的 “地区间主义” (interregionalism)也存在不同,在实践层面,旧、新地

区主义已相互交织,地区主义实践往往兼具这两者的特质。换言之,理论上

的旧、新地区主义,在实践上已然难以清晰区分。不能简单地用旧地区主

义、新地区主义或地区间主义来概括和解释地区主义实践。地区主义实践在

表现形式、制度化水平及其他方面均表现出鲜明的多样性,且形成了各具特

色的合作或发展模式,通常被冠以 “××模式”的称谓,主要包括以地区主

义合作组织命名的模式、以国家命名的模式和以地区命名的模式。其中,地

区主义合作组织发展模式又以 “欧盟模式”(EU Model)和 “东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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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汉斯·莫尔:《地区主义和全球主义:相互矛盾还是相互推动的进程?》,载 《世界经济与政

治》2000年第9期,第68~71页;张建新:《霸权、全球主义和地区主义———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公

共物品供给的多元化》,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8期,第37页;秦肯: 《英国学派的新探

索———从全球主义到地区主义?》,载 《国际政治研究》2017年第3期,第109页;RichardHiggott,
“TheTheoryandPracticeofRegion:TheChangingGlobalContext”,inBertrandFortandDouglas
Webbereds.,RegionalIntegrationinEastAsiaandEurope:ConvergenceorDivergence? London:

Routledge,2006,p.22;Shaun Breslinetal.,“Regionsin ComparativePerspective”,inShaun
Breslinetal.eds.,NewRegionalismsintheGlobalPoliticalEconomy:TheoriesandCases,London:

Routledge,2002,p.8。

RaimoVäyrynen,“Regionalism:OldandNew”,InternationalStudiesReview,Vol.5,No.1,

2003,p.32;TheodorePelagidisand HarryPapasotiriou,“GlobalizationorRegionalism? States,

MarketsandtheStructureofInternationalTrade”,ReviewofInternationalStudies,Vol.28,No.3,

2002,pp.519-535.
耿协峰:《新地区主义与亚太地区结构变动》,第39~41页。

MarkBeeson,“RethinkingRegionalism:EuropeandEastAsiainComparativeHistorical
Perspective”,JournalofEuropeanPublicPolicy,Vol.12,No.6,2005,p.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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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EANWay)最具代表性。①

既有研究对 “欧盟模式”和 “东盟模式”的概括颇具启发性,但缺少统

一参照,以至于在横向对比或归纳其他发展模式 (如 “上合模式”)时不便

一一对应。鉴于此,有必要明确地区主义合作组织发展模式的生成要素,将

其作为统一参照,以便更清晰地进行模式辨析。下文将尝试性地提出 (政府

间)地区主义合作组织发展模式生成的基本要素及其作用方式。需要指出的

是,提出相关生成要素及其作用方式旨在为本文研究 “上合模式”提供统一

参照,但并不 (一定)能够作为广泛适用的统一参照。

1.理念践行

地区主义合作组织践行的理念是成员国间共有理念。其中, “原则化信

念”(principledbeliefs)是优先践行的理念,它是关于 “详细说明区分对与

错、正义与非正义标准的规范性观念”。② 例如,基于主权国家主导/塑造国

际秩序的世界观,以 “不干涉内政”原则为核心的主权规范成为公认的 “全
球契约”和国家参与国际实践参照的主导性规范。③ 时至今日,国际关系行

为体多元化早已成为现实,但主权国家的中心地位并未发生改变,相互尊重

—401—

①

②

③

对 “欧盟模式”“东盟模式”及其核心特征的阐释,参见郑先武:《区域间主义治理模式》,
第138~335页;周玉渊:《地区间主义的两种形式:基于欧盟与中国对非地区间合作经验的分析》,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7期,第21~43页;宋婉贞: 《规范争论与东盟对 “保护的责任”
的不同应对》,载 《东南亚研究》2020年第6期,第71~92页;张超:《“人道主义—发展—和平”
关联:欧盟的政策、实践和困境》,载 《欧洲研究》2020年第6期,第90~109页;MaryFarrell,
“EU ExternalRelations:ExportingtheEU ModelofGovernance?”,EuropeanForeign Affairs
Review,Vol.10,No.4,2005,pp.451-462;BenRosamond,“ConceptualizingtheEUModelofGovernance
inWorldPolitics”,EuropeanForeignAffairsReview,Vol.10,No.4,2005,pp.463-478;Amitav
Acharya,“Culture,Security,Multilateralism:The‘ASEANWay’andRegionalOrder”,Contemporary
SecurityPolicy,Vol.19,No.1,1998,pp.55-84;TobiasIngoNischalke,“InsightsfromASEAN’s
ForeignPolicyCooperation:The‘ASEAN Way’,A RealSpiritoraPhantom?”,Contemporary
SoutheastAsia,Vol.22,No.1,2000,pp.89-112;Tommaso Visone,“‘The ASEAN Way’.A
DecolonialPathBeyond‘AsianValues’?”,PerspectivesonFederalism,Vol.9,No.1,2017,pp.1-12。

朱迪斯·戈尔茨坦、罗伯特·基欧汉: 《观念与外交政策:分析框架》,载朱迪斯·戈尔茨

坦、罗伯特·基欧汉编:《观念与外交政策:信息、制度与政治变迁》,刘东国、于军译,北京大学

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

LeoGross,“ThePeaceofWestphalia,1648-1948”,AmericanJournalofInternational
Law,Vol.42,No.1,1948,pp.20-41;LouisHenkin,“HumanRightsandState‘Sovereignty’”,

Ga.J.Int’l&Comp.L.,Vol.25,No.31,1995,p.33;MohammedAyoob,“HumanitarianIntervention
andStateSovereignty”,TheInternationalJournalofHumanRights,Vol.6,No.1,2002,p.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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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权、独立、平等、领土完整以及互不侵犯、不干涉内政等理念,仍

是国际社会公认的规范与准则。基于此,干涉他国内部事务、推行霸权或

帝国主义政策的错误性和非正义性等原则化信念,均可纳入 “国家主义”
理念的范畴。然而,在不同的世界观下,原则化信念的 “对与错、正义与

非正义标准”可能截然不同。例如,一些西方国家认为,主权是可以分割

和让渡的,为捍卫 “人权高于主权” “保护的责任”等西方共同价值而干

涉他国内部事务是可以被允许的。这些原则化信念显然不属于 “国家主

义”理念的范畴。
与 “原则化信念”相关的 “因果信念”(causalbeliefs)是 “关于原因—

结果关系的信念”,① 其权威主要来自成员国间共识,能为地区主义合作组织

提供如何实现发展目标的行动指南。例如,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

认为,秉持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等理念能够开展有效的合作。而以美国

为代表的部分西方国家相信,依靠霸权国提供公共产品或者大国主导、领

导、干预等方式有助于确保合作长期维持下去。②

践行包括 “原则化信念”和 “因果信念”在内的成员国间共有理念,是

地区主义合作组织发展模式能够生成的关键要素。它可以为组织及其成员国

的行为提供规范、指导与合法性,规定着行动的可能性和关涉的主要领域。
倘若成员国间没有形成较为成熟且稳定的共有理念,各国所属组织就难以实

现可持续发展,更遑论形成独具特色的发展模式。形成成熟且稳定的共有理

念,需要进行相应的制度化建设。一般来说,共有理念的制度化水平越高,
成员国对共有理念的认可程度就越高,共有理念产生的影响就越深远。大体

而言,地区主义合作组织主要从三方面提升共有理念的制度化水平:其一,
正式化,即共有理念被公开批准、发布并明确阐释的情况;其二,集中化,
即共有理念通过具体且稳定的组织机构影响集体行动的情况,亦即共有理念

嵌入制度的情况;其三,授权化,即成员国向其所属组织授予解释、实施或

—501—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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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运用共有理念的权威的情况。① 正式化、集中化和授权化程度的高低,与

共有理念制度化水平的高低呈正相关关系。

提升共有理念的制度化水平,有助于培育成员国对其所属地区主义合作

组织的集体认同。这既是理念践行影响地区主义合作组织发展模式生成的重

要方式,也是保障组织实现高水平发展的必要举措。通过践行共有理念,成

员国在相关领域的共同利益、共同认知和心理预期愈发稳定,各国对其所属

组织的集体认同有望形成。在此过程中,成员国间界线将日益模糊,并在交

界处完成超越,他国的身份和利益会部分地成为本国的延伸。② 一旦集体认

同形成,成员国短视的功利主义行为会被共同认可的理念约束,各国权衡自

我利益的基础更多是推动组织发展带来的集体收益。通过践行共有理念共同

实现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反过来会夯实成员国间业已形成的理念共识,进

而为开创新型地区主义合作组织发展模式奠定认同基础。

2.路径遵循

地区主义合作组织发展遵循的路径,是贯彻原则化信念与因果信念的程

序性表现,③ 是成员国为实现共同制定的合作目标而选择的方式或曰 “路
线”。它根植于制度之中,能够提供促进合作与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主要

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成员国间合作路径;其二,成员扩容与合作深化

路径。

成员国间合作路径主要涉及成员国开展地区多边合作的方式和各国形成

的合作格局。在地区主义合作组织内部,由于成员国在能力、意愿等方面存

在差异,因而各国在合作中扮演的角色不尽相同。兼具能力与意愿的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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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此处参考了国际组织制度设计、授权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参见 Kenneth W.Abbottand
DuncanSnidal,“WhyStates ActthroughFormal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s”,TheJournalof
ConflictResolution,Vol.42,No.1,1998,pp.3-32;Barbara Koremenos,Charles Lipson and
DuncanSnidal,“TheRationalDesignofInternationalInstitutions”,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55,

No.4,2001,pp.761-799;DanielL.Nielsonand MichaelJ.Tierney,“Delegationto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AgencyTheoryandWorldBankEnvironmentalReform”,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

Vol.57,No.2,2003,pp.241-276。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24页。

NinaTannenwald,“IdeasandExplanation:AdvancingtheTheoreticalAgenda”,Journalof
ColdWarStudies,Vol.7,No.2,2006,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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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 扮 演 “领 导 者”(leader)、“主 导 者”(hegemony)① 或 “引 领 者”
(torchbearer)的角色,分别通过 “领导”② “主导”或 “引领”的方式,促

进地区主义合作组织发展。无论是 “领导”“主导”抑或是 “引领”,均是兼

具能力与意愿的成员国通过将物质权力、谈判技巧、理念培育与内化等方面

的优势转化为谈判影响力和议程设置能力,籍此推动组织内其他成员国框定

合作理念与目标、落实持续协调与合作的行动过程。其中, “领导”更多是

共识性的,领导国与其他成员国形成一种 “领导—集体认同”合作格局;
“主导”具有明显的 “强制”或 “支配”色彩,主导国与其他成员国形成一

种 “主导—追随”合作格局; “引领”同样是共识性的,但更具有平等性,

引领国与其他成员国形成一种 “引领—平等决定”的合作格局。

成员扩容与合作深化路径,亦即地区主义合作组织扩大成员规模与深化

地区合作的方式。其中,前者关乎组织 (及其成员国)扩员的共同意愿以及

客观标准、条件与程序的突出特征,如开放或保守等;后者关乎组织 (及其

成员国)深化地区合作的具体方式,如 “外溢” “多领域并进”或 “特定领

域深化”等。

遵循包括成员国间合作路径以及成员扩容与合作深化路径在内的发展路

径,是地区主义合作组织发展模式能够生成的又一要素。如果没有明确的发

展路径,地区主义合作组织难以实现长期有效的合作,创新发展模式也就无

从谈起。通过探索并遵循适宜的发展路径,成员国间的合作关系与合作方式

不断明确,可为开创新型地区主义合作组织发展模式奠定合作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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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hegemony”通常被译为 “霸权”,但在特定情境下也会被界定为与 “主导”相关的表述。
本文将 “主导者”与 “hegemony”相对应。

国际组织中的 “领导” (leadership),被分为 “创业型” (entrepreneurial)、 “知识型”
(intellectual)、“方向型”(directional)、“倡议型”(advocates)、“巩固型”(consolidator)、“仆从型”
(servant)等类型。相关讨论参见OranR.Young, “PoliticalLeadershipandRegimeFormation:On
theDevelopmentofInstitutionsinInternationalSociety”,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5,

No.3,1991,pp.281-308;RainoMalnes,“‘Leader’and‘Entrepreneur’inInternationalNegotiations:

AConceptualAnalysis”,EuropeanJournalofInternationalRelations,Vol.1,No.1,1995,pp.87-
112;ChristophKnilletal.,“BureaucraticInfluenceandAdministrativeStylesin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s”,

TheReviewof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s,Vol.14,No.1,2019,pp.108-110;丁梦丽、刘宏松:
《关键节点、创业型领导与全球卫生伙伴关系的兴起》,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11期,第

108~110页。本文对 “领导”的理解参考了上述成果,但不对 “领导”做类型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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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区定位

聚焦地区主义合作组织的发展,理念践行与路径遵循主要关涉组织的价

值和功能定位,以及如何实现价值和功能定位。此外,地区定位也不容忽

视。无论是否被明确提出,地区定位都框定着组织发展的地理依托所在,同

时关乎组织开展的合作实践涉及怎样的地区间关系。
所有地区主义合作组织都有地理依托。后者是前者发展和开展合作实践

的地理空间基础。当然,这种地理空间的范围并非无限大,而是有特定的上

限。一般来说,地区主义合作组织的地理依托应是其成员国覆盖地域。随着

成员国数量变化,有的组织的地理依托会达到上限。如以东南亚为地理依托

的东盟便大抵如此。① 在特定的地理限度内,受到合作成本高昂、成员国合

作意愿有别、成员国所在地区的地缘价值或特征不同等因素的影响,许多组

织往往无法将所有成员国覆盖地区都作为重心,因而在发展过程中 (可能)

会形成核心区与延伸区,即使有的组织 (及其成员国)没有明确提出或刻意

划分。

基于明确或隐含的地区定位,地区主义合作组织的发展和开展的合作实

践,涉及更综合与多维的地区间关系。地区间关系主要包括三大类情境:第

一类是某一地区的地区主义合作组织与另一地区特定国家之间的 “准地区间关

系”;第二类是两个不同地区的地区主义合作组织之间的 “双地区间关系”;第

三类是来自两个以上地区的一组国家、地区主义合作组织或非国家等多个行为

体构成的不具有或具有独立角色性的跨地区安排,即 “跨地区关系”。②

与理念践行和路径遵循一样,地区定位也是地区主义合作组织发展模式

能够生成的基本要素。假使地区主义合作组织没有明确或隐含的地区定位,

成员国间合作可能缺失地区重心或因涉猎地域太广而面临合作泛化、虚化等

风险,成员国还可能围绕扩员对象选择、扩员后组织的地理依托变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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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2022年11月11日,东盟各国领导人就东帝汶申请加入东盟发表声明,原则上同意接纳东

帝汶为成员国。然而,国土面积过小的东帝汶即使加入东盟,东盟的地理依托也不会有明显变化。
参见 《东盟领导人峰会原则上同意东帝汶加入东 盟》,中 国 商 务 部 网 站,2022年11月12日,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zwjg/zwdy/zwdyyz/202211/20221103367158.shtml。
此处的表述参考了郑先武关于 “区域间主义” (interregionalism)分类的相关论述,参见郑

先武:《区域间主义治理模式》,第56~57页。另外,对于地区间关系的理解,作者还参考了俄罗斯

学者的研究,参见Д.A.库兹涅佐夫:《世界和地区大国对外政策中的跨区域主义:俄罗斯的视角》,
载 《俄罗斯学刊》2020年第6期,第125~130页。



上海合作组织的新发展:开创地区主义的 “上合模式”□ 

重心竞争等问题进行复杂博弈,从而消耗一定的时间成本和资源,对组织内

部的凝聚力构成挑战。赋予地区主义合作组织有关各方普遍认可的地区定

位,能有效规避上述风险。通过框定成员国间合作的地理依托和重心,地区

定位可为开创新型地区主义合作组织发展模式奠定地缘基础。

图1 地区主义合作组织发展模式的生成要素及其作用方式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至此,地区主义合作组织发展模式的分析框架已基本建立。下文将参照

理念践行、路径遵循和地区定位三大基本要素,结合上合组织已取得的新发

展,阐释其开创的地区主义 “上合模式”的核心特征,发掘该模式生成的内

在动力。在发掘 “上合模式”内在生成动力的过程中,将该模式与 “欧盟模

式”“东盟模式”以及 “北约模式”① 进行对比是必要的。而这需要结合分析

框架对上述三种模式的相应特征进行概括。当然,相关概括将是高度简约、
凝练的,也是非常初步的,其主要目的是为本文研究 “上合模式”提供统一

的参照和对比。

三、“上合模式”的核心特征

作为欧亚大陆的新型合作组织,上合组织的出现通常被视为一个重大地

区与国际现象。从地区主义的视角来看,与欧盟、东盟等地区主义合作组织

的发展被界定为 “欧盟模式”“东盟模式”等类似,上合组织的新发展可被

视为 “上合模式”。“上合模式”在理念践行、路径遵循和地区定位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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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国霸权主导的地区主义合作模式,通常被冠以 “美国模式”的称谓,代表性的地区合作

机制主要包括北约和北美自贸区。若聚焦更具特色的地区主义合作组织发展模式,或可有所谓 “北
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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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表现出新特征,集中体现了上合组织业已取得的新发展。
(一)践行 “反霸权、制度化”的 “国家主义”理念

冷战结束后,为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

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于1996年4月26日在中国上海进行会晤,
共同签署了 《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决定以后每年举

办一次五国元首会晤。1997年4月24日,五国元首举行第二次会晤,通过

了 《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奠定了以边界裁军、划界

及加强边界地区互信为主要议题的 “上海五国”会晤机制。① 随着多半边界

事宜通过平等协商得到基本解决,“上海五国”的互信基础也得到夯实。针

对边界问题的合作初步成功,意味着 “上海五国”秉持 “平等、信任、协

商、互利”理念有效地化解了各国开展和深化地区合作的潜在阻碍,对弱肉

强食、零和博弈等冷战思维形成了有力的冲击,开始显现出 “反霸权”色

彩。此后,“上海五国”决定以 “五方会谈”② 的形式进行会晤,秉持上述理

念着力推进制度化建设。
例如,1999年8月24日,“上海五国”元首举行第四次会晤,决定强化

“上海五国”框架下的具体机制建设,如决定建立五国联合磋商小组及增设

国防、经济和文化部门负责人的会晤与磋商机制。五国还于同年12月成立

“比什凯克小组”,形成 “上海五国”机制下由各国职能部门组成的专门协调

机构。③ 2000年7月5日, “上海五国”元首举行第五次会晤,进一步充实

了 “上海五国”框架下的机制,如确立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会晤机制、同意

成立国家协调员理事会、支持建立地区反恐怖机构,且达成了建立正式地区

合作组织以满足多边合作需要的共识。五国元首还表示,坚决捍卫 《联合国

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重申各国享有根据本国国情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反

对以 “人道主义”和 “保护人权”为由干涉他国内政的霸权行径,支持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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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五国签署两个协定的情况,参见 《中、俄、哈、吉、塔五国会晤》,中国外交部官网,2000年

11月7日,http://foreignjournalists.fmprc.gov.cn/ziliao_674904/wjs_674919/2159_674923/2000
11/t20001107_10251034.shtml。

在解决边界问题过程中,由于中亚三国缺乏单独与中国进行谈判的信心,于是三国与俄罗

斯组成了一个代表团与中国谈判,形成了由 “五国”组成但只有 “双边”的协商形式。
余建华:《阿富汗问题与上海合作组织》,载 《西亚非洲》2012年第4期,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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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维护国家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社会稳定所做的努力。①

2001年6月15日,“上海五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在中国上海举行峰会,

宣告上合组织成立。“上海五国”机制由会晤论坛转变为制度化水平更高的

政府间国际组织,标志着各国践行 “反霸权、制度化”理念取得阶段性成

功。在此过程中,“上海五国”机制 “首倡了以相互信任、裁军与安全合作

为内涵的新型安全观,丰富了由中俄两国始创的以结伴而不结盟为核心的新

型国家关系,提供了以大小国共同倡导、安全先行、互利协作为特征的新型

区域合作模式”。② 秉持 “上海五国”培育的理念,上合组织成员国共同搭建

起有鲜明 “反霸权”特色的 “国家主义”规范框架,持续推进共有理念的制

度化建设。

基于 “国家主义”的世界观,上合组织成员国签署 《上海合作组织宪

章》,将 “不干涉内政”原则为核心的主权规范作为原则化信念。除 “不干

涉内政”原则外,上合组织秉持的原则化信念还包括 “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

完整”“所有成员国一律平等”“和平解决成员国间分歧”等。在上合组织的

发展过程中,数次突发地区重大安全事件对其能否始终坚持践行原则化信念

提出了考验。事实证明,上合组织成功通过了考验。

例如,“郁金香革命”和 “安集延事件”爆发后,上合组织于2005年7
月5日举行阿斯塔纳峰会,要求美国主导的 “反恐联盟有关各方”按照联合

国安理会授权行事,明确其在本组织成员国驻军的最后期限,并在阿富汗合

法政权同意的前提下与阿富汗政府合作。③ 11月4日,上合组织与阿富汗政

府签署协定建立 “上合组织—阿富汗联络组”,探讨促进双边合作、助力阿

富汗和平重建与发展等有关问题。④ 2010年4月,吉尔吉斯斯坦国内又一次

爆发造成政权更迭的动荡。对此,上合组织重申了 “相互支持国家主权、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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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吉尔吉斯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

元首杜尚别声明》,中国外交部官网,2000年11月17日,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

674904/1179_674909/200011/t20001117_7946642.shtml。
江泽民:《深化团结协作 共创美好世纪———在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国

政府网,2001年6月15日,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1/content_60948.htm。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宣言》,上合组织官网,2005年7月5日,http://chn.sectsco.

org/documents/。
《上海合作组织与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关于建立上海合作组织—阿富汗联络小组的议定书》,

上合组织官网,2005年11月4日,http://chn.sectsco.org/doc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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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和领土完整的原则立场,反对干涉主权国家内政,反对任何有可能引发本

地区局势紧张的行动,主张任何分歧均应通过政治外交途径以对话协商方式

加以解决”,① 呼吁制止违法犯罪行为,尽快稳定局势、恢复法律秩序、实现

民族和解。2022年1月初,哈萨克斯坦国内发生严重的街头骚乱与违法活

动。对此,上合组织认可哈领导层采取的积极应对措施,希望哈能够尽快稳

定局势,表示愿向哈提供必要的协助。另外,面对美国撤军、塔利班重新掌

权的阿富汗变局,上合组织仍秉持一贯客观、公正立场,积极推动阿富汗稳

局重建与发展。② 2023年7月4日,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在联合宣言中强

调,“相互尊重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平等互利、不干涉内政、不使用或

威胁使用武力的原则是国际关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③

在应对本地区重大安全事件的过程中,上合组织始终践行 “不干涉内

政”原则为核心的主权规范,绝不介入任何一国内部事务。在此前提下,上

合组织为事件发生国提供了必要的政治外交支持和人道主义援助,有助于当

事国稳定局势、恢复秩序及实现和平。上合组织的相关立场与行动,表达了

对部分美西方国家假 “反恐”“人权保护”“民主改造”之名干涉他国内政、
策动 “颜色革命”的霸权霸道霸凌行径的反对,突显出鲜明的 “反霸权”

色彩。
上合组织坚持践行 “不干涉内政”原则为核心的原则化信念,充分体现

了 “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 “上海精

神”。“上海精神”是上合组织践行的因果信念,为本组织持续取得新发展、

成员国开展地区合作和处理相互关系提供指南,对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

及民主化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正如习近平主席所

言,“实践表明,‘上海精神’是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的生命力所在,更是

上海合作组织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遵循”。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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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次会议宣言》,上海合作组织官网,2010年6月11
日,http://chn.sectsco.org/documents/。

关于9·11事件以来上合组织应对阿富汗问题的立场与行动,参见李孝天:《塔利班掌权后

阿富汗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关系及其前景》,载 《国际论坛》2022年第5期,第58~78页。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新德里宣言》,上合组织官网,2023年7月4日,http://

chn.sectsco.org/documents/。
《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全文)》,中国外交部

官网,2022年9月16日,https://www.fmprc.gov.cn/zyxw/202209/t20220916_1076710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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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践行原则化信念与因果信念的过程中,上合组织还致力于提升共有理

念的制度化水平。首先,正式化程度较高。上合组织成员国通过的官方文

本,如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上海合作组织宪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

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历年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宣言、各领域合作协议

(纲要/声明)以及扩员相关条例等,阐释和贯彻了各国秉持的共有理念,为

本组织的合法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次,集中化程度次之。上合组织成员

国秉持共有理念推动组织的制度建设,为组织的正常运行与合作的顺利开展

提供了具体且稳定的制度依托。例如, 《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规定了上合组

织的主体机构,包括成员国元首会议、政府首脑 (总理)会议、外交部部长

会议、各部门领导人会议、国家协调员理事会、地区反恐怖机构和秘书处。
上合组织建立的主体机构形成了 “梯次”与 “平行”结合的布局。为维护地

区和平、安全与稳定,上合组织还建立了 “上合组织—阿富汗联络组”等机

制,尝试研究建立预防地区冲突机制、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综合中心、打击

跨国有组织犯罪中心、禁毒中心及信息安全中心的可能性,“形成了定期会

晤决策机制、条约法律保障机制、联合反恐合作机制三者联动、相互促进的

关系”。① 最后,授权化程度较低。成员国签署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成

立上合组织时,便已将各自权威与合法性 (部分)授予组织。成员国通过

《上海合作组织宪章》及其他相关正式文件,授予上合组织更多的行动能力

与合法性。例如, 《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规定,上合组织作为国际法主体,
享有国际人格,“在各成员国境内,拥有为实现其宗旨和任务所必需的法律

行为能力”;上合组织还享有法人权利,可签订条约、获得并处置动产或不

动产等。② 不过,囿于 “不干涉内政”原则,上合组织应对突发地区重大安

全事件的制度资源和行动能力授权仍有一定提升空间。
整体来看,上合组织践行一种 “反霸权、制度化”的 “国家主义”理

念。保障地区和平、安全、稳定与可持续发展,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以

及构建更加民主、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上合组织践行 “国
家主义”理念的应有之义。提升成员国间共有理念的制度化水平,则是上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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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曾向红:《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合作机制的建设成就、不足与建议》,载李进峰主编:《上海合

作组织发展报告 (201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27页。
《上海合作组织宪章》,上海合作组织官网,2002年6月7日,http://chn.sectsco.org/

doc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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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内化 “国家主义”理念的重要思路。践行 “反霸权、制度化”的 “国家

主义”理念,是上合组织在理念践行方面取得新发展的集中体现。
(二)遵循 “大国引领、中小国平等决定”的 “开放外溢”路径

上合组织践行 “反霸权、制度化”的 “国家主义”理念,确保了组织的

性质、发展方向与成员国的共同价值取向、利益诉求大致相符。在此基础

上,上合组织已成功探索出并遵循一种 “大国引领、中小国平等决定”的

“开放外溢”路径。
自成立至今,上合组织始终奉行 “所有成员国一律平等”原则,成员国

无论大小、强弱及其他差异,均享有平等地位,在决策过程中都有一票否决

权。例如,在2017年4月举行的上合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例行会议上,
就是否接纳伊朗为成员国的问题,塔吉克斯坦明确表示反对。① 塔的反对,
是当时上合组织没有启动接收已符合扩员条件的伊朗为成员国程序的关键原

因之一。随着塔伊关系缓和,塔不再反对并支持伊朗加入上合组织。2021年

9月17日,上合组织启动接纳伊朗为成员国的程序,2023年7月4日正式

接纳伊朗为成员国。这充分体现了作为上合组织成员国的中小国与大国享有

平等的地位和权利。当然,同为成员国的大国与中小国在综合国力、影响力

以及政策倾向等方面存在客观差异,因而在上合组织框架内扮演的角色也不

尽相同,共同形成了一种 “大国引领、中小国平等决定”合作格局。
其中,中国和俄罗斯是引领大国,为上合组织提供了较多的权威、行动

能力以及影响力。除承担较大比例经费和提供较多物质支持外,中俄还陆续

提出了重要的合作理念和实践倡议,引领上合组织不断取得新发展。例如,
中国陆续将新安全观、“一带一路”倡议、新型国际关系理念、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与上合组织的发展对接,呼吁构

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提议建立上合组织自贸区、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等合

作机制。俄则提议建立上合组织大学、上合组织能源俱乐部等机构。此外,
中俄还共同倡议建立上合组织银联体,以上合组织为平台推动 “一带一路”
倡议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不过,中俄对上合组织战略定位的倾向有所不

同。其中,中国的倾向与上合组织官方文本的定位基本一致。而俄更加重视

上合组织的地缘战略作用,希望借助该组织制衡美国,特别是通过该组织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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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TajikistanOpposedtoIran’sFullSCO Membership”,IFP,April22,2017,https://

ifpnews.com/tajikistan-opposed-irans-sco-memb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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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与中国的战略合作,以期 “借东制西”。① 俄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以及两国

战略层面的对立难以调和,导致相互制裁与强硬对抗成为双方关系的重要内

容。②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借助上合组织对抗美国的意愿愈发强烈。在

俄对外政策中,其非常重视在全球背景下邻国问题对自身的威胁。③ 俄的这

种倾向对中俄引领上合组织新发展形成了潜在干扰,但并不影响 “大国引

领”的合作格局。双边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并持续向前发展的中俄,④ 在

许多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立场相近或相同,享有诸多共同利益。⑤

在中国和俄罗斯的引领下,中亚成员国积极参与且平等决定上合组织开

展地区合作实践,为组织发展提供着不可或缺的贡献和支持。例如,在2023
年7月4日视频峰会上,吉尔吉斯斯坦总统萨德尔·扎帕罗夫 (Sadyr
NurgozhoevichJaparov)和哈萨克斯坦总统卡瑟姆若马尔特·托卡耶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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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庞大鹏:《俄罗斯对外战略中的上海合作组织》,载 《世界政治研究》2020年第2辑,第39~
62页;李勇慧:《俄罗斯对上海合作组织的 “再定位”》,载 《世界知识》2023年第12期,第38~39
页;AijanSharshenovaandGordonCrawford,“UnderminingWesternDemocracyPromotioninCentral
Asia:China’sCountervailingInfluences,PowersandImpact”,CentralAsianSurvey,Vol.36,

No.4,2017,p.455;M.Steven,MelissaSamarinandLucanA.Way,“RussiaandtheCISin2016:

PursuingGreatPowerStatus”,AsianSurvey,Vol.57,No.1,2017,pp.93-95;NatashaKuhrtand
FilippoCostaBuranelli,“RussiaandtheCISin2017:Russiain Asia:SuccumbingtoChina’s
Embrace?”,AsianSurvey,Vol.58,No.1,2018,p.56;Sinem ÜnaldilarKocamaz,“TheRiseof
New Powersin World Politics:Russia,China and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UluslararasiIliskiler,Vol.16,No.61,2019,pp.127-141;NiklasSwanström,“RussiaandtheCIS
in2019:RelyingontheChineseWay”,AsianSurvey,Vol.60,No.1,2020,p.86。

冯绍雷:《从特朗普到拜登:美俄关系新变化》,载 《当代世界》2021年第2期,第12~17
页;柳丰华:《俄美关系的走向及其影响》,载 《国际问题研究》2021年第2期,第68~87页;李冠

群、任紫君:《拜登政府的俄美关系走势及其全球性影响》,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1年第3
期,第127~141页。

季莫费·博尔达切夫: 《最后的帝国及其邻居———俄罗斯周边安全与地区秩序》,载 《俄罗

斯研究》2021年第3期,第118页。
文中对中俄关系的描述,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

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官网,2023年3月22日,https://www.fmprc.gov.cn/

zyxw/202303/t20230322_11046188.shtml。
相关讨论参见KaneshkoSangar,“RussiaandChinaintheAgeofGrandEurasianProjects:

ProspectsforIntegrationbetweentheSilkRoadEconomicBeltandtheEurasianEconomicUnion”,

CambridgeJournalofEurasianStudies,Vol.1,No.1,2017,pp.3-5;AlexanderLukin,“Russia,

China,andthe Emerging Greater Eurasia”,in Gilbert Rozman and Sergey Radchenkoeds.,

InternationalRelations and Asia’s Northern Tier:Sino-Russia Relations,North Korea,and
Mongolia,Singapore:PalgraveMacmillan,2018,pp.7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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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ssym-JomartTokayev)都呼吁上合组织建立共同的金融机构。其中,扎

帕罗夫提议上合组织成员国间实施本币相互结算,并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

和开发基金;托卡耶夫强调数字技术合作的重要性,并提议建立联合投资基

金,为实施重大项目提供资金支持。① 两国的提议与扩大上合组织成员国本

币结算份额、拓展主权数字货币合作、推动建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等中国建

议不谋而合,得到了各成员国不同程度的支持。
两次扩员进程的完成,使得上合组织内部 “大国引领、中小国平等决

定”的合作格局历经潜在演变。其中,印度的大国雄心及其颇具地缘战略竞

争色彩的认知 (如借助上合组织制衡中国和巴基斯坦),给此前中俄 “两架

马车”引领格局注入了不平衡的 “中俄印战略三角”元素。同时,印度在特

定重要议题上与其他上合组织成员国立场不一致,不仅一直不支持其他成员

国支持的 “一带一路”倡议,还以文件中 “保留了与中国官方政策相呼应的

措辞”为理由,拒绝签署2023年7月4日视频峰会通过的 《上合组织至

2030年经济发展战略》。② 印度的有关立场和行为,严重影响了上合组织的

内部团结友好氛围,对 “大国引领”合作格局形成冲击,加深了成员国间关

系的复杂性。与印度不同,巴基斯坦的加入不会对 “大国引领”合作格局产

生明显影响。不过,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印巴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与冲突,
可能使得巴不会甘于作为中小成员国参与未来可能由印度和中俄共同引领的

上合组织,进而给 “中小国平等决定”格局带来了潜在不确定性。上合组织

“中小国平等合作格局”能否平稳过渡或转型,一定程度上将取决于印巴关

系的状况。就新近加入的伊朗而言,虽然伊朗试图通过加入上合组织构建

“伊俄中战略三角关系”,③ 但其无法直接改变该组织内部的 “大国引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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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KyrgyzPresidentProposesSCOCountriesSwitchtoSettlementsinNationalCurrencies”,

InterFax,July4,2023,https://interfax.com/newsroom/top-stories/92169/;“Kazakhstan,Kyrgyzstan
UrgeSCO CountriestoEstablish CommonFinancialBodies”,Anadolu Agency,July4,2023,

https://www.aa.com.tr/en/asia-pacific/kazakhstan-kyrgyzstan-urge-sco-countries-to-establish-comm
on-financial-bodies/2937130.

DevirupaMitra,“WaryofChinesePhrasing,IndiaDoesn’tSignSCO’sEconomicDevelopment
Strategy”,TheWire,July5,2023,https://thewire.in/diplomacy/india-doesnt-sign-scos-economic-
development-strategy.

MohsenShariatinia,“TheStrategicTriangleofIran,RussiaandChina:TheIranianPerspective”,

TheInstituteforIran-EurasiaStudies,September22,2017,http://www.iraneurasia.ir/en/doc/

article/3347/the-strategic-triangle-of-iran-russia-and-china-iranian-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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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格局。怀揣大国雄心的伊朗加入上合组织,同样给该组织内部 “大国引

领”合作格局注入了新的元素,即未成型的 “中俄伊战略三角”,将进一步

加速既有合作格局的演变或转型。
目前,无论是印度、巴基斯坦还是伊朗,都不具备成为上合组织 “引领

大国”的条件。这意味着,它们和中亚成员国在上合组织内部都扮演平等参

与者和决定者的角色。大体而言,当前上合组织内部合作格局仍是 “大国引

领、中小国平等决定”,但杂糅了中俄 “两驾马车”、不平衡的 “中俄印战略

三角”、未成型的 “中俄伊战略三角”等元素,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

在 “大国引领、中小国平等决定”的基础上,上合组织秉持 “不结盟、
不针对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 “对外开放”原则,与有关国家、国际和地区

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对话、交流与合作,不断扩大伙伴规模与合作范围。就

扩大伙伴规模而言,上合组织陆续通过了 《上海合作组织接收新成员条例》
《关于申请国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义务的备忘录范本》《给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

国地位程序》和 《关于申请国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义务的备忘录范本》修订案

等文件,不断夯实扩员法律基础。随着扩员的法律机制趋于完善,上合组织

秉持开放原则不断扩大 “朋友圈”。一方面,上合组织业已接收印度、巴基

斯坦和伊朗为成员国,接纳蒙古国、阿富汗和白俄罗斯为观察员国,且启动

了接收白俄罗斯为成员国的程序;另一方面,上合组织陆续给予了斯里兰

卡、土耳其、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柬埔寨、尼泊尔、沙特阿拉伯、马尔代

夫、埃及、卡塔尔等国对话伙伴地位。此外,上合组织与联合国、独联体、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东盟、经济合作组织等重要国际和地区合作组织也建立

并维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就扩大合作范围而言,上合组织将应对 “三股势力”、非法贩卖毒品等

非传统安全问题作为合作重心,同时着力在政治、经济、人文等领域开展有

效合作,成功探索出一条有别于欧盟式 “外溢”的 “逆向外溢”路径。历经

多年发展,上合组织的合作领域已形成了以政治合作为方向舵、以安全合作

为引擎、经济与人文合作为两翼的格局。在政治领域,上合组织坚持以本组

织核心规范以及当今国际社会公认的国际规范为引领,不断提升政治互信水

平,推动建立更加民主、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在安全领域,
上合组织的主要合作方向包括打击 “三股势力”以及非法移民、贩运毒品和

武器等其他跨国犯罪,就裁军和军控问题进行协调,维护地区和平、安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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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等等。在经济领域,上合组织支持和鼓励各种形式的地区经济合作,

推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开展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及其他经贸合作,以期实

现商品、资本、服务和技术的自由流通,突显出 “开放性”和 “流动性”①

的特征。在人文领域,上合组织始终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对待文化差异,鼓

励并深化在科技、教育、卫生、文化、体育和旅游等方面的官方与非官方地

区合作,促进成员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互鉴和民心相通。如签订科技合作协定

和卫生合作协定、出台旅游发展合作纲要、筹建上海合作组织大学和孔子学

院、举办成员国文化艺术节和产业论坛、设立 “上海合作组织开放日”、举

办上海合作组织马拉松赛、开展智库交流和民间团体合作等。

综合来看,上合组织合作范围与伙伴规模的扩大并行不悖且相辅相成,

遵循一种 “开放外溢”路径。在扩大伙伴规模的过程中,上合组织 “建立起

了覆盖各类对本组织有兴趣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对外交往机制,多边伙伴网络

逐渐成型”。② 在深化地区合作的过程中,上合组织在各领域开展兼具 “硬”

和 “软”两种特质的合作实践。其中,政治和安全领域更多以官方主导的硬

性正式合作实践为主;经济和人文领域则以官方主导的硬性正式合作实践为

主,软性的非官方或非正式合作实践为辅。遵循 “大国引领、中小国平等决

定”的 “开放外溢”路径,是上合组织在路径遵循方面取得新发展的集中

体现。
(三)拓展 “以中亚为核心区、周边为重要延伸”的 “跨地区合作”

定位

除理念践行与发展路径外,上合组织的地区定位也颇具特色。根据 《上
海合作组织宪章》和 《上海合作组织接收新成员条例》的相关表述,上合组

织的官方地区定位应是欧亚。不过,上合组织的真实与有效活动范围要小于

欧亚地区。欧亚更多只是上合组织扩员的地理可能性或曰限度。“以中亚为

核心区、周边为重要延伸”,才是上合组织的实际地区定位。

中亚是上合组织的核心区。首先,中亚成员国作为上合组织的创始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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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AndrewF.Cooperetal.,“Lessonsfrom/forBRICSAMaboutSouth-NorthRelationsatthe
Startofthe21stCentury:EconomicSizeTrumpsAllElse?”,InternationalStudiesReview,Vol.9,

No.4,2007,p.675.
《上海合作组织:回眸与前瞻 (2001~2018)》,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世界知识出版

社2018年版,第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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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地处该组织覆盖地区的中心地带和欧亚大陆的 “心脏地带”,同时具有

较为丰富的自然资源,是该组织开展和深化各领域 “跨地区合作”的地理枢

纽。例如,在推进 “一带一路”倡议与上合组织发展对接的过程中,无论是

中欧班列与 “双西”交通走廊,还是中国—上合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建

设,中亚成员国均扮演关键的枢纽角色。其次,在奉行 “协商一致”决策原

则的上合组织内部,中亚成员国具有明显的群体数量优势,拥有一票否决权

的各国均可能对组织的决策产生决定性影响。再次,中亚成员国的地理位置

及其自身安全与经济发展的脆弱性,使得各国更容易成为冲突与动荡的前沿

地带,因而成为上合组织的地缘安全中心。例如,2005年郁金香革命与安集

延事件、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国内第二次动荡、2020年吉国内第三次动荡、

2022年哈萨克斯坦国内大规模骚乱以及经由中亚各国向周边地区扩散的 “三
股势力”、难民、毒品与武器走私等安全风险,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塑造

着上合组织的安全合作议程。最后,作为中小国的中亚成员国践行多边平衡

外交政策,与其他上合组织相关国家乃至主要域外国家均保持相对积极的关

系。① 中亚作为上合组织核心区,有效地避免了组织内外有关各方的不满或

疑虑。
大体而言,中亚成员国通过特殊的地缘战略价值、群体数量优势、处于

动荡与动荡前沿、践行多边平衡外交等途径,不时对上合组织的发展产生不

亚于大国的影响。以中亚为核心区的地区定位得以确立和维系的主要基础

是,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共同利益、共有认识以及相互妥协。就共同利益而

言,中亚是上合组织成员国最稳定的利益交汇地区,维护中亚地区和平、安

全与稳定,是该组织成员国的共同利益;就共有认识而言,中亚是上合组织

开展多边合作的核心区,这既是该组织成员国的共识,② 同时也得到国内外

学者的认可;就相互妥协而言,以中亚为核心区的地区定位是上合组织内部

最容易达成共识的最优结果,以其他地区为核心区则可能引起不必要的麻

烦。因此,中亚也就 “自然而然地”成为上合组织的核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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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AndreiKazantsev,SvetlanaMedvedevaandIvanSafranchuk, “BetweenRussiaandChina:

CentralAsiainGreaterEurasia”,JournalofEurasianStudies,Vol.12,No.1,2021,p.58.
2021年9月17日、2022年9月16日和2023年7月4日发布的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

宣言均明确指出,中亚是上合组织的 “核心区”。参见 《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周年杜尚别宣言》 《上海

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撒马尔罕宣言》《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新德里宣言》,上合组

织官网,http://chn.sectsco.org/doc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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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中亚为核心区的基础上,中亚周边地区是上合组织的重要延伸。一

方面,除中亚外,其他地区均未被公认为上合组织核心区,中国、俄罗斯及

其他通过扩员加入的成员国也没有意愿去 “挑战”或 “竞争”中亚的核心区

地位;另一方面,上合组织没有必要确立多核心区,因为这可能会给上合组

织增加额外负担,如引起成员国间消极竞争以及美西方国家的猜疑等。在欧

亚地理限度内,将中亚周边作为重要延伸的地区定位,是秉持开放原则的上

合组织持续扩员和拓展 “跨地区合作”的合理选择。首次扩员前,上合组织

“跨地区合作”的重心落在安全领域,故而其重要延伸主要是中国西部和俄

罗斯北高加索地区;首次扩员后,上合组织的重要延伸扩展至印度和巴基斯

坦所在的南亚地区,其合作领域形成了安全为引擎、经济和人文为两翼的格

局,特别是加强中亚与南亚互联互通,建立可持续的经贸、交通、通信联

系,成为成员国深化 “跨地区合作”的共识;第二次扩员后,上合组织的重

要延伸向伊朗所在的中东地区扩展,打造更多合作增长点、拓展小多边和次

区域合作以及挖掘各领域合作潜力,成为成员国深化 “跨地区合作”的新

共识。
目前,上合组织 “跨地区合作”已成效颇显。近年来,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海运和空运的运力大幅缩减,以铁路货运为代表的陆路交通运输

成为性价比较高的替代性选择。落实上合组织与 “一带一路”倡议对接,
有力推动了以交通运输为代表的欧亚大陆基础设施建设进程,欧亚大陆

桥、中欧班列、“双西”公路等愈发便利,带动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例

如,中欧班列实现了中国与上合组织相关国家、欧盟、波罗的海等国的物

流畅通,对稳定国际供应链、助力沿线国家共同抗疫、促进企业复工复产

起到了积极作用。2022年,中欧班列 “上合快线”又开通了 “上合示范

区”至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专列,中吉乌铁路修建协议计划也在上合组

织撒马尔罕峰会签署。2022年10月20日,中欧班列 (渝新欧)中吉乌公

铁联运班列顺利实现首发。这些都进一步强化了上合组织 “跨地区”互联

互通。此外,印度、巴基斯坦和伊朗的加入,同样有助于推进上合组织

“跨地区”互联互通建设,如 “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巴经济走廊建设、
“国际南北运输走廊”建设、瓜达尔港与恰赫巴哈尔港互联互通建设、联

接中亚与波斯湾及阿曼湾港口的国际运输走廊建设等。“以中亚为核心区、

周边为重要延伸”的 “跨地区合作”定位不断拓展,为上合组织打造 “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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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联动”的互联互通新格局提供了更多地缘便利,尤其对深居欧亚大陆腹

地、距离海洋和世界主要市场相对较远的中亚①以及中国西部等地区的发展

意义重大。
随着扩员进程的推进,上合组织 “以中亚为核心区、周边为重要延伸”

的 “跨地区合作”定位的欧亚属性也更加突显。若仅考虑成员国占据的地理

空间,上合组织开展 “跨地区合作”的地域范围涉及中亚、东亚、南亚、北

亚、东欧以及中东地区;若同时考虑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上合组织开展

“跨地区合作”的地域范围涉及更多地区,更加接近欧亚这一地理限度。换

言之,两次扩员后的上合组织越发符合欧亚地区主义合作组织的定位。处于

欧亚地缘政治与经济转型前沿的上合组织,② 已能用全新的视角去审视欧亚

地区的合作,③ 并将继续作为 “欧亚地区和国际事务中重要的建设性力

量”,④ 以及 “统一和不可分割的欧亚地区安全架构的坚实后盾”。⑤ 未来,
奉行 “对外开放”原则的上合组织势必会在欧亚地区进一步扩大伙伴规模与

合作范围。届时,上合组织 “以中亚为核心区、周边为重要延伸”的 “跨地

区合作”定位也将随之继续拓展。这不仅有助于促使成员国对上合组织的预

期更加积极和稳定,提升组织内部凝聚力,还有助于减少上合组织未来因扩

员而调整地区定位的成本。
拓展 “以中亚为核心区、周边为重要延伸”的 “跨地区合作”定位,是

上合组织在地区定位方面取得新发展的集中体现,与践行 “反霸权、制度

化”的 “国家主义”理念、遵循 “大国引领、中小国平等决定”的 “开放外

溢”路径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地区主义 “上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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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L.A.Bezrukov,“TheGeographicalImplicationsoftheCreationof‘GreaterEurasia’”,Geography
andNaturalResources,Vol.39,No.4,2018,pp.287-294.

DmitryYefremenko,“TransformationoftheMissionoftheShanghaiCooperationOrganization
andNewPoliticalDynamicsinGreaterEurasia”,RussiaandtheMoslem World,Vol.3,No.305,

2019,pp.69-81.
拉·阿利莫夫:《上合组织内多维合作拓宽了跨地区合作范围》,上合组织官网,2018年9

月17日,http://chn.sectsco.org/news/20180917/466312.html。
习近平:《弘扬 “上海精神”深化团结协作 构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在上海合作组织

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上的讲话》,载 《人民日报》,2020年11月11日,第2版。
弗拉基米尔·诺罗夫:《上合组织愿继续作为统一和不可分割的欧亚地区安全架构俄坚实后

盾》,上合组织官网,2019年11月21日,http://chn.sectsco.org/news/20191121/6017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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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上合模式”生成的内在动力

“上合模式”之所以能够生成,是因为它在理念践行、路径遵循和地区

定位三个方面均显露出超越其他典型地区主义合作组织发展模式 (“欧盟模

式”“东盟模式” “北约模式”)的新特征。这些新特征蕴含着 “上合模式”
生成的内在动力,也隐含着上合组织的发展动力。

(一)“理念践行”培育集体认同

顺应后冷战时代潮流,上合组织始终坚持践行 “反霸权、制度化”的

“国家主义”理念。相比践行 “强霸权、制度化”的 “干预主义”理念的北

约,以及践行 “弱霸权、高制度化”的 “超国家主义”理念的欧盟,① 上合

组织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及其他有违 “不干涉内政”原则的理念与

行径,坚定维护成员国在国家主权完整和政权稳定、国家独立自主和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根本利益,不谋求建立有超国家管理机构的政治、经

济共同体或针对第三方的军事安全联盟,超越了地缘战略竞争、零和博弈等

冷战思维和集团对抗理念。就东盟而言,由于内部成员均为中小国家,且东

南亚又是大国战略竞争的一个 “对冲中心”,故该组织的发展无力摆脱域外

大国 (如美国)的干扰。某种程度上,东盟的发展可被界定为 “域外大国阴

影下的地区主义”。② 虽然东盟秉持平等、开放、和平等为价值导向的宗旨,
践行 “无霸权、低制度化”的 “国家主义”理念,但该组织很难像上合组织

一样旗帜鲜明地 “反霸权”,对 “不干涉内政”原则为核心的 “国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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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北约很大程度上是美国主导、为维护美国在欧洲主导地位和全球霸权地位的工具,践行

“干预主义”理念。北约干预他国内部事务的案例有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欧盟的发展长期受到美

国的 “引导、协助和约束”,受霸权影响的程度不及北约,故而文中使用 “弱霸权”的表述。同时,
欧盟致力于实现 “超国家”一体化,要求成员国让渡部分国家主权。从地区主义的视角来看,北约

和欧盟的发展可被界定为 “介入性地区主义”(intrusiveregionalism)。有关 “介入性地区主义”的讨

论参 见 AmitavAcharya,“RegionalismandtheEmerging WorldOrder:Sovereignty,Autonomy,

Identity”,inShaunBreslinetal.eds.,NewRegionalismsintheGlobalPoliticalEconomy:Theories
andCases,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2002,pp.20-31。

此处的表述参考了唐世平教授对中亚、北美、欧洲和南亚地区主义实践的定性,以及他对

上合组织地区主义实践为什么能够脱颖而出且富有活力的解释。参见ShipingTang,“Regionalismin
theShadowofExtraregionalGreatPowers:A GameTheoreticalExplanationofCentralAsiaand
Beyond”,TheChineseJournalofInternationalPolitics,Vol.14,No.3,2021,pp.38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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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的坚守程度不及上合组织。①

在开展地区合作实践的过程中,上合组织创造性地提出并坚持践行 “互
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 “上海精神”,
超越了国强必霸、文明优越、文明冲突等陈旧观念为重要内容的西方国际关

系理论范式,“是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② 开创了地区主义合作

新模式。不仅如此,上合组织还不断充实并赋予 “上海精神”以新的内涵。
近年来,上合组织对接的新理念主要包括: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

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共同、综

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作观;平等、互

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持久和平、普

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全球发展

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等等。
“上海精神”不断丰富与上合组织持续发展,“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

类命运共同体作出重要理论和实践探索”,③ 彰显了 “和平、发展、公平、正

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合作组织走在

时代前列,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弘扬 ‘上海精神’,构建上海合作组

织命运共同体”。④ 相比欧盟、北约和东盟,上合组织践行的新型合作理念不

仅超越了 “西方中心”的地区主义理念,⑤ 在某种程度上还超越了地区主义

—321—

①

②

③

④

⑤

与上合组织类似,东盟亦秉持 “不干涉内政”为核心的 “国家主义”理念,不过,在面对

地区重大安全事件或成员国间冲突时,东盟不时选择 “有限介入”,试图发挥建设性作用。
习近平:《弘扬 “上海精神”构建命运共同体———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页。
《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全文)》,中国外交部

官网,2021年9月17日,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zyjh_674906/202109/

t20210917_9870803.shtml。
《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 (全文)》,中国外交部

官网,2023年7月4日,https://www.fmprc.gov.cn/zyxw/202307/t20230704_11107586.shtml。

NeilRenwick,“ContestingEastAsianSecurityLeadership:ChinaandtheShanghaiCooperation
Organisation”,inChristopherM.Dented.,China,JapanandRegionalLeadershipinEastAsia,

Cheltenham&Northampton:EdwardElgarPublishing,2008,pp.219-222;ShaunBreslinetal.,“Regions
inComparativePerspective”,inShaunBreslinetal.eds.,NewRegionalismsintheGlobalPolitical
Economy,pp.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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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① 这使得上合组织的发展态势及其解决问题的层次超出了普通地区合

作组织的范畴,② 业已成为全球政治经济图景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全球维度的

重要现象。③

上合组织践行的共有理念的超越性,是 “上合模式”能够成为一种新模

式的重要依据。一方面,“反霸权、制度化”的 “国家主义”理念在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下历久弥新,特别是 “不干涉内政”原则为核心的主权规范展现

出强劲的生命力,与上合组织成员国共同的根本利益相契合,与各国和国际

社会公认的规范相一致;另一方面, “上海精神”与时俱进,不局限于既有

的合作理念与发展模式,不断吸收新的合作与发展理念,指引上合组织及其

成员国持续取得新发展,不断为国际和地区和平、安全、稳定、发展做出新

贡献。上合组织践行的新型合作理念,是 “上合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上

合组织通过理念践行,培育了成员国对本组织的集体认同。这种集体认同的

物质基础是,上合组织开展地区合作实践能较大程度地满足成员国的共同利

益诉求,如打击 “三股势力”及其他跨国有组织犯罪、深化各种形式的多边

经济合作、提供制度形式的公共产品等;这种集体认同的价值基础是,上合

组织坚持践行成员国间共有理念, “坚持以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多边主义,
平等、共同、不可分割、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文化文明多样性为基

础,发挥联合国中心协调作用,通过各国间平等互利合作,构建更具代表

性、更加公正民主的多极世界秩序”,④ 代表了所有成员国的 “最大公约数”。
通过践行 “上海精神”和 “不干涉内政”原则为核心的共有理念,上合

组织部分满足了成员国的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情感需求。各国对上合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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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有关 “超越地区主义”(beyondregionalism)概念的阐释,参见BjörnHettne,“Beyondthe
‘New’Regionalism”,inAnthonyPayneed.,KeyDebatesinNew PoliticalEconomy,Londonand
New York:Routledge,2006,pp.128-160;Cilja Harders and Matteo Legrenzieds.,Beyond
Regionalism? RegionalCooperation,RegionalismandRegionalizationintheMiddleEast,London
andNewYork:Routledge,2016。当然,国外学者对 “超越地区主义”的阐释仍局限于超越 “西方

中心”理念。在超越 “西方中心”理念的基础上,文中提及的 “超越地区主义”更多意指上合组织

践行的核心理念能够指导超越地区层面的互动关系与合作实践。
《哈萨克斯坦总统撰文谈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十周年》,人民网,2011年6月8日,http://

world.people.com.cn/GB/8212/14851583.html。

MariannaArunova,“TheShanghaiCooperationOrganization(2001-2011):Tasks,Results,

andProspects”,CentralAsiaandtheCaucasus,Vol.12,No.4,2011,pp.21-22.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新德里宣言》,上合组织官网,2023年7月4日,http://

chn.sectsco.org/doc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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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展现出相应的积极认同。① 这种集体认同,既是 “上合模式”得以生成的

重要内在动力,也是上合组织发展的动力源泉。其中,政治认同为上合组织

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经济认同激活了上合组织发展的新动力;社会认同

巩固了上合组织成员国间的睦邻友好关系。② 倘若上合组织在践行共有理念

的过程中能够建构一种成员国高度认可的 “内群体身份”,③ 营造一种 “我们

感”(senseofwe-ness)④ 或归属感,便可使成员国不被特定惩罚机制或者短

视物质利益动机所主导,更好地促进各自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共同实现。这将

成为推动上合组织持续取得新发展的不竭动力。
(二)“中俄引领”构筑新型伙伴关系网络

秉持新型合作理念,上合组织成功探索出并遵循一种新型发展路径,超

越了欧盟和北约遵循的发展路径。就成员国间合作路径而言,与欧盟遵循的

“大国领导、集体认同”路径和北约遵循的 “霸权国主导、其他成员国追随”

路径相比,上合组织遵循的 “大国引领、中小国平等决定”路径,超越了以

往由霸权国或者地区大国 “自上”发起并主导/领导的西式路径,彰显了真

正的 “所有成员国一律平等”。东盟的情况比较特殊。由于内部没有实力优

势明显的大国,⑤ 东盟遵循一种颇为新颖的 “弱国共同领导、共识性决策”

路径。东盟成员国通常不采用具有法律效力的方式进行表决,更多通过非正

式、非强制、非对抗的充分协商达成共识。不过,这种路径存在领导能力不

足、约束力不强等局限性,致使东盟的地区主义实践面临 “不履行的困境”,

东盟地区论坛更是被称作 “清谈馆”。⑥ 与东盟遵循的成员国间合作路径相

比,上合组织遵循的路径更具大国 “引领力”和法律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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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成员扩容与合作深化路径而言,上合组织遵循的 “开放外溢”路径也

显露出超越性。在扩大成员规模、深化地区合作以及提供发展援助的过程

中,欧盟和北约往往会添加额外的 “政治条件”,特别是对西方所谓自由、民

主、人权等理念的 “遵从”。欧盟开展的相关地区主义实践涉及多元的行为体

与合作议题,遵循一种 “条件性外溢”路径;北约开展的相关实践仅涉及特定

的行为体与合作议题,遵循一种 “封闭外溢”路径。与欧盟和北约不同,上合

组织始终奉行 “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以及 “对外开放”等理念,践

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在扩大成员规模与深化地区合作的过程中,上合组织不添

加额外的 “政治条件”,不搞双重标准或区别对待,不限制本组织成员国加入

其他组织或参与其他地区合作,充分体现了开放和包容的特质。上合组织遵循

的 “开放外溢”路径属于 “开放地区主义”(openregionalism)① 范畴,超越了

属于 “西方中心”的 “封闭地区主义”(closedregionalism)② 范畴的 “条件

性外溢”路径和 “封闭外溢”路径。相比之下,东盟遵循的是一种特色鲜明

的 “小马拉大车”路径。进入21世纪以来,东盟采用 “东盟+X”的形式代

替成员扩容,深化以安全为重心的多领域地区合作,同时通过 “东盟+1”
“东盟+3”、东盟地区论坛以及东亚峰会等合作机制,与域外国家 (如中日

韩等)深化多领域的地区间合作,同样体现了 “开放地区主义”的特质。因

此,上合组织遵循的 “开放外溢”路径,谈不上超越东盟遵循的 “小马拉大

车”路径。
上合组织遵循的新型发展路径的超越性,也是 “上合模式”能够成为新

模式的重要依据。这种新型发展路径得以生成,离不开中国和俄罗斯的引

领。一直以来,中俄两国始终是引领上合组织发展的 “双引擎”。1996年,
中俄宣布建立 “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减轻了哈萨

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对与中国协商解决边界事宜的担忧,客

观上推动了 “上海五国”机制的形成。通过 “上海五国”机制,中国与俄、
哈、吉、塔不仅解决了大部分边界问题,还提升了战略互信。在此基础上,
五国决定扩大和深化合作,并于2001年6月15日协同乌兹别克斯坦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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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合组织。此后,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巩固和发展,两国陆续建立了

“平等信任、相互支持、共同繁荣、世代友好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和 “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23年3月21日,两国发表联合声

明,推动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的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继续向前发

展,推动上合组织在维护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和影响,
同其他成员国一道完善该组织相关工作,有效应对挑战,深化互利合作。①

中俄关系的持续发展和由两国关系引入的新型合作理念,引领其他成员国与

两国一道在上合组织框架内构建起 “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新

型建设性伙伴关系网络,成功探索出 “大国引领、中小国平等决定”的 “开
放外溢”发展路径,不断扩大伙伴规模与合作领域,持续深化地区务实

合作。
“中俄引领”构筑新型伙伴关系网络,是 “上合模式”得以生成的又一

重要内在动力。中俄新型伙伴关系的发展,在促进欧亚地区可持续发展的进

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② 为上合组织成员国间新型伙伴关系网络的构建提供

了积极示范,引领各国将本组织打造成为 “团结互信的典范” “安危共担的

典范”“互利共赢的典范”和 “包容互鉴的典范”。如果没有中国和俄罗斯的

引领,上合组织无疑会失去相当程度的物质资源、行动能力、权威、影响力

和发展动力,其他成员国创新并践行新型合作理念、构建稳定的新型伙伴关

系、维持长期有效的合作将变得非常困难。换言之, “中俄引领”不仅是

“上合模式”得以生成的重要前提,还是保障上合组织行稳致远的 “压舱石”
和强劲动力。

(三)“对外开放”强化地区代表性

在践行新型合作理念、遵循新型发展路径的基础上,上合组织开拓出一

种新型地区定位。不同于以欧洲为地理依托的欧盟和以东南亚为地理依托的

东盟,上合组织的地区定位并没有体现在本组织的称谓上,其官方地区定位

将欧亚作为地理依托的限度,其实际地区定位则 “以中亚为核心区、周边为

—721—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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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延伸”。上合组织的地区定位,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欧盟和东盟基本框

定的地区定位:一方面,上合组织的地区定位更加开放,随着成员扩容进程

不断的推进,该组织的实际地区定位也不断得到拓展;另一方面,上合组织

的成员构成赋予其以更全面的 “地区代表性”,使得该组织有资格成为欧亚

大陆的 “地区代表”。① 北约的情况又有所不同。从成员扩容对象和现有成员

所处地区来看,北约地区定位的重心应当在欧洲。然而,北约的地区定位不

局限于某一特定地区,目前主要以 “欧洲为地理依托、亚太为战略纵深”。

作为冷战时期大国战略竞争的产物,北约的地区定位仍主要服务于美国维持

在欧洲的主导地位和全球的霸权地位,带有浓厚的地缘战略竞争色彩。相比

之下,上合组织以小国所在的中亚为核心区、大国和地区中等强国所在地区

为重要延伸的地区定位,再次彰显了超越冷战思维与集团对抗理念的新型合

作理念,也实现了对北约地区定位的超越。

上合组织开拓的新型地区定位的超越性,是 “上合模式”能够成为新模

式的又一依据。作为 “上合模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以中亚为核心区、
周边为重要延伸”的 “跨地区合作”定位得以拓展的关键在于,上合组织秉

持 “对外开放”原则持续扩大成员规模与合作议题范围。所处地区、意识形

态、政治经济制度、宗教文化、幅员、人口、发展程度等方面不尽相同的成

员国数量陆续增加,以及成员国在政治、安全、经济、人文、对外交往等领

域深化 “跨地区合作”,都强化着上合组织在欧亚大陆的地区代表性。作为

当今世界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综合性国际组织,上合组织已经成为欧亚大

陆最具代表性的地区主义合作组织。

毋庸置疑,“对外开放”强化地区代表性,是 “上合模式”得以生成的

重要内在动力,同时也为上合组织持续取得新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秉持

“对外开放”原则,上合组织不断扩大 “朋友圈”,对接新发展理念以及各成

员国发展战略与地区合作倡议,拓展和深化多领域地区合作,反对通过集团

化、意识形态化以及对抗性思维解决国际和地区问题,统筹应对各类传统和

非传统安全挑战,构建更加紧密的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彰显出 “上合大家

庭”的生机活力。“对外开放”已然成为上合组织的一个鲜明标签,为本组

织持续注入新的发展动力,带来了强大的吸引力和号召力,使其成为具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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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性和影响力的地区主义合作组织。

图2 部分典型地区主义合作组织发展模式及其核心特征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五、结 语

自成立以来,上合组织便长期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历经多年发展,

上合组织的合作规模、活动空间、发展潜力以及解决地区问题、保障安全稳

定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均得到了显著提升。从地区主义的视角来看,上合组

织的新发展是超越 “西方中心”地区主义实践的新现象。上合组织践行 “反
霸权、制度化”的 “国家主义”理念,遵循 “大国引领、中小国平等决定”

的 “开放外溢”路径,拓展 “以中亚为核心区、周边为重要延伸”的 “跨地

区合作”定位,开创了一种新型地区主义合作组织发展模式,即 “上合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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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上合模式”在理念践行、路径遵循和地区定位三个方面均表现出超越

“欧盟模式”“东盟模式”“北约模式”的新特征。这些新特征蕴含着 “上合

模式”生成的内在动力,同时也隐含着上合组织的发展动力,如 “理念践

行”培育集体认同、“中俄引领”构建新型伙伴关系网络和 “对外开放”强

化地区代表性等。概言之,“上合模式”是上合组织新发展的集中表现,也

是推动该组织持续取得新发展的动力来源。
作为新近诞生的地区主义合作组织发展模式, “上合模式”并非与其他

典型地区主义合作组织发展模式完全不同,它的出现也不意味着其他发展模

式是 “落后的”或 “过时的”。相比其他发展模式, “上合模式”有其超越

性,亦有其局限性。例如,相比践行 “干预主义”理念的北约、践行需要成

员国让渡部分主权的 “超国家主义”理念的欧盟、践行 “国家主义”理念但

不时选择 “有限介入”成员国间冲突的东盟,上合组织对 “不干涉内政”原

则的遵守程度显然更高。恪守 “不干涉内政”原则本无可非议,但这确实限

制了上合组织获得成员国更多的授权和资源,是造成该组织行动能力和相应

制度资源长期不足的重要原因。此外,随着成员扩容进程推进,上合组织成

员国间异质性也愈加明显,对该组织维持和提升决策效率、行动能力以及内

部凝聚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与 “欧盟模式”和 “北约模式”相比,更加平

等、开放、包容的 “上合模式”难以对上合组织成员国施加强有力的约束。
就此而言,“上合模式”与 “东盟模式”存在类似的局限性。①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②

面对大变局,上合组织 “日益发展壮大,既迎来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面临前

所未有的挑战”。③ 上合组织的发展已进入到关键阶段,正历经相应的适应和

转型期。在未来的实践中,上合组织将继续弘扬 “上海精神”,不断完善

“上合模式”,增强组织发展韧性,提升成员国对本组织认同,为保障地区和

平与稳定、促进共同繁荣与发展、维护国际公平与正义做出建设性的新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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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东盟模式”也存在对成员国约束力差的问题。相关讨论参见郑先武: 《中国—东盟安全合

作的综合化》,载 《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3期,第51页。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60页。
《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 (全文)》,中国外交部

官网,2023年7月4日,https://www.fmprc.gov.cn/zyxw/202307/t20230704_11107586.shtml。


